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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

1999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7 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

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

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 231 章的執法工作章的執法工作章的執法工作章的執法工作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（條例）於 1953 年開始實施，最近㆒次
的修訂是在 1988 年進行。條例禁止或限制發布有關某些疾病的醫藥廣告，
以防止市民被誤導，就這些疾病使用不當的醫藥產品，為自己作出藥療。條

例的附表列明禁止或限制發布有關那些疾病的醫藥廣告，現隨文作附錄夾

附，以供參閱。

執法工作執法工作執法工作執法工作

2. 在執行條例方面，當局採取勸喻、警告及檢控這㆔層程序。在

1988 年修訂條例過後，當局曾於 1989 年向所有本㆞出版商、廣告公司及藥
行發出通知書，告知條例的修訂內容。 生署亦由 1989 年開始，監察在傳
播媒體，包括報章及雜誌，發布的醫藥廣告，並就市民提出的投訴，及由消

費者委員會和醫學組織等機構轉介的個案，進行調查。對於發布或促使發布

違反條例所介定的不良醫藥廣告的㆟士， 生署會首先向其發出警告信；若

警告無效， 生署便會通知警務處處長，由該處調查，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檢

控。任何㆟士如觸犯條例㆒經首次定罪，可被罰款 $10,000，而在第㆓次或
其後再被定罪，則可被罰款 $25,000 及監禁㆒年。

過去㆔年的統計數字過去㆔年的統計數字過去㆔年的統計數字過去㆔年的統計數字

3. 當局在 1996 至 1998 年期間，所採取的各項執法行動的統計數
字，分別如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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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
由 生署發出的警告信數目 123 86 121
由 生署轉交警方作調查的個案

數目

8 6 6

由警方發出警告的數目 1 1 1
成功加以檢控個案的數目 0 1 0

4. 生署會繼續致力於這方面的執法，保障市民健康。

生福利局

1999 年 1 月










